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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金莉
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4名非独立
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
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楼冠良先生（董事长）、吕越斌先生、钱锋先生、张亮先生、金莉莉女士（职工代表董

事）
独立董事：潘磊先生、曾晰先生、陈旭琰先生
上述董事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
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通过。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0月 30日、1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2、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楼冠良先生（召集人）、吕越斌先生、曾晰先生
审计委员会：潘磊先生（召集人）、陈旭琰先生、金莉莉
提名委员会：陈旭琰先生（召集人）、曾晰先生、张亮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曾晰先生（召集人）、潘磊先生、吕越斌先生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吕越斌先生
副总经理：钱锋先生、张海江先生
财务负责人：沈园女士
董事会秘书：张亮先生
2、内部审计负责人：金莉莉女士
3、证券事务代表：卞欢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本
次聘任的财务负责人和内部审计负责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
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事会秘书张亮先
生、证券事务代表卞欢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副总经理张海江、财务负责人沈园、证券事务代表卞欢的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1-86697018
传真：0571-86690083
电子信箱：IR@e-heatwell.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建业路576号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相关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对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二届

监事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张海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出生，硕士学历。2007年8月至2015年10月，

曾担任公司采购主管；2015年 10月至 2019年 1月，曾担任杭州河合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管部经理；
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曾担任公司总裁办主任，2019年11月至2024年1月21日，曾担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2019年11月至2024年2月6日，曾担任公司监事；2019年11月至2023年9月，曾担任公司
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2023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民用事业部总经理。2024年2月6日至今，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海江先生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合计40.90万股，其中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8.17万股（股权激励获授），通过宁波热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热威”）间
接持有公司股票32.73万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相关规定所要求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沈园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2013年1月至今，担任杭州纯
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 5月至今，担任杭州河合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08年 11月至
2019年11月，曾担任公司财务部经理、管理部经理、财务总监助理；2019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园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宁波热威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49.09万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相关规定所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卞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出生，本科学历。2019年7月至2020年11月，曾
担任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曾担任浙江国自机
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1年7月至2024年7月，曾担任浙江金仪盛世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4年7月至今，担任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卞欢女士未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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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建业路576号总部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
360,318,900
89.523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楼冠良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姜银珠通过通讯方式出席；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选举楼冠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吕越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钱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亮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360,060,495
360,040,474
360,040,474
360,199,66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9282
99.9227
99.9227
99.966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潘磊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曾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旭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360,055,051
360,039,964
360,160,37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9267
99.9225
99.956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楼冠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吕越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钱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张亮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潘磊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曾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陈旭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同意

票数

60,495

40,474

40,474

199,664

55,051

39,964

160,377

比例（%）

18.9698

12.6917

12.6917

62.6102

17.2627

12.5318

50.2906

反对

票数

-

-

-

-

-

-

-

比例（%）

-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

比例（%）

-

-

-

-

-

-

-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所有议案获得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荣、李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吕荣律师、李昊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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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4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建业路576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经第三届董事
会全体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豁免时限要求。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14日通过邮件及
现场口头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长楼冠良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杭州
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
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楼冠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公司董事长楼冠良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后，公司法
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楼冠良（召集人）、吕越斌、曾晰
2、审计委员会：潘磊（召集人）、陈旭琰、金莉莉
3、提名委员会：陈旭琰（召集人）、曾晰、张亮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曾晰（召集人）、潘磊、吕越斌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4.01 关于聘任吕越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2 关于聘任钱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3 关于聘任张海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4 关于聘任沈园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5 关于聘任张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8）。

上述子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子议案4.04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金莉莉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8）。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卞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8）。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75 证券简称：热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6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选举金莉莉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金莉
莉女士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
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金莉莉女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其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金莉莉女士简历
金莉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出生，大专学历。2000年8月至2019年1月，

曾担任杭州河合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经理、高级审计专员；2016年5月至2025年10月，曾担
任公司监事。2019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高级审计专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莉莉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宁波热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1.66万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相关规定所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075 证券简称：热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
并相互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安吉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13,086.92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江山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杭州热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9.43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票

据池互相担保额度）（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59,700

28.39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鉴于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吉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吉热威”）、江山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热威”）、杭州热威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威汽零”）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原签有
编号为07101JT00010931、担保总额度为4.5亿元的《集团资产池业务合作及质押协议》（以下简称“原
合同”）期限届至，2025年11月14日，公司及子公司安吉热威、江山热威与宁波银行签订了协议编号为
07101JT00010931（补1）的《集团资产池业务合作及质押协议》补充协议；公司及子公司热威汽零与宁
波银行签订了协议编号为07101JT00010931（补2）的《集团资产池业务合作及质押协议》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担保限额由【人民币（大写）肆亿伍仟万元】调整为【人民币（大写）贰亿伍仟万元】，协议
有效期自2021年10月22日起至2030年11月10日止。除涉及上述内容外，原合同其他条款内容继续
有效。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8日、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
度不超过 22.85亿元的担保，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互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8.75亿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本次对外

担保事项在公司担保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在本次担保前，公司已实际为安吉热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086.92万元（其中票据池业务担保

845.06万元）；为江山热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其中票据池业务担保0万元）；为热威汽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2,029.43万元（其中票据池业务担保773.37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安吉热威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安吉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楼冠良

9133050009280219XQ
2014年3月6日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越都东路945号

20,5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热能与动力设备、电热器具、燃气器具、燃油器具、太阳能器具、暖通设备、空调、蓄热与蓄冷

设备、电热管用绝缘材料、特种合金、管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制造、

销售；电热元件、辐射盘、家用电器、电子电器元件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120,826.95
69,925.66
50,901.29
97,232.58
14,117.10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90,462.49
37,877.65
52,584.84
122,609.03
17,905.04

2、江山热威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江山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楼冠良

91330800763947884N
2004年8月12日

浙江省江山市四都镇傅筑园村儒竹路9号

5,171.01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电热元件、金属产品的铸造、锻压、冲压制造、销售及其技术研发（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5,555.68
12,073.59
13,482.10
24,340.52
5,069.6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9,395.28
4,847.66
14,547.62
30,031.22
6,201.51

3、热威汽零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杭州热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楼冠良

91330108MA2KHLQ8XU
2021年7月1日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滨康路800号

15,5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零部件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运输设备及生产用
计数仪表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43,254.12
15,392.15
27,861.97
13,981.39
2,308.12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40,561.67
12,922.85
27,638.82
17,124.79
2,395.7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集团资产池业务合作及质押协议》补充协议
1、申请人（主办单位）：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申请人（成员单位）：安吉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江山热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热威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上申请人统称“甲方”）
3、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4、各方一致同意，鉴于各方在 2021年 10月 22 日签订了编号为07101JT00010931《集团资产池业

务合作及质押协议》，现各方协商一致：
（1）原合同第二十三条中，担保限额由【人民币（大写）肆亿伍仟万元】调整为【人民币（大写）贰亿

伍仟万元】；（2）业务发生期间（即本协议有效期）自2021年10月22日起至2030年11月10日止。
5、除涉及上述内容外，原合同其他条款内容继续有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担保是为满足及支持全资子公司安吉热威、江山热威、热威汽零业务发展及融资需求，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的要求。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对其经营状况、资信及
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上述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公
平合理，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

议案》，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经营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足够的偿还债务能力，公司对被担保
人具有充分的控制权，能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34,700万元(不含票据池互相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6.5%。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的票据池相互担保总额（包
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2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89%。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子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58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7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11号悦康创新药物国际化产业

园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9
179

227,894,457
227,894,457
51.2720
51.27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伟仕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郝孟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520,046
比例（%）

99.8357

反对

票数

366,964
比例（%）

0.1610

弃权

票数

7,447
比例（%）

0.0033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525,693
比例（%）

99.8381

反对

票数

365,764
比例（%）

0.1604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并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525,693
比例（%）

99.8381

反对

票数

365,764
比例（%）

0.1604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5
3.02议案名称：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525,693
比例（%）

99.8381

反对

票数

365,764
比例（%）

0.1604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5

3.03议案名称：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525,693
比例（%）

99.8381

反对

票数

365,764
比例（%）

0.1604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4.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于伟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宋更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227,487,619

227,490,494

227,485,119

227,485,119

227,485,12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214

99.8227

99.8203

99.8203

99.820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蒋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谭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谦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227,488,342

227,485,117

227,486,62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217

99.8203

99.821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4.01

4.02

4.03

4.04

4.05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伟仕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飞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鹏飞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宋更申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霞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斌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谭勇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于谦龙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779,926

73,747,499

73,750,374

73,744,999

73,744,999

73,745,004

73,748,222

73,744,997

73,746,500

比例（%）

99.4950

99.4513

99.4552

99.4479

99.4479

99.4479

99.4523

99.4479

99.4500

反对

票数

366,964
比例（%）

0.4948

弃权

票数

7,447
比例（%）

0.01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3.01、3.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除此之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表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针对议案1、4、5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艳清、刘文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58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8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
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二者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在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
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三届董事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于伟仕先生、于飞先生、于鹏飞

先生、宋更申先生、王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于谦龙先生、蒋斌先生、谭勇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张伟先生共同组成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于伟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成员组成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

于伟仕（召集人）、谭勇、宋更申

于谦龙（召集人）、谭勇、蒋斌

蒋斌（召集人）、于伟仕、于谦龙

谭勇（召集人）、蒋斌、于飞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于谦龙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同意聘任于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2、同意聘任宋更申先生、王霞女士、杨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3、同意聘任郝孟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4、同意聘任刘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工作经历以及职业素养等均能够胜任所聘任职务的要

求，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财务总监的聘任事项同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飞先生、宋更申先生、王霞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1）。杨磊先生、郝孟阳先生、刘燕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姜亚茹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工作，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姜亚茹女士已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姜亚茹女士的简历详
见附件。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7925985
电子邮箱：irm@youcareyk.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中路 6 号
五、公司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董事张将先生、张启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程华女士、王波先生、陈

可冀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
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杨磊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药学专业，化学制药正高级工

程师。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任河南省恒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分析人员，2006年4月至
2009年1月任北京正光伟业生物化学研究所质量分析部门主任。2009年2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研
发中心副总经理。

杨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杨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郝孟阳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硕士学历。2014
年9月加入公司，2015年11月至今任北京悦康科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20年
3月至2025年3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郝孟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燕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学专业。曾就职于丽
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吉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2017
年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刘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刘燕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姜亚茹女士，199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科创板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券及基金从业资格。2022 年11月加入公司，从事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资本运作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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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虢晓彬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德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7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179,848,60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1.6864％。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72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54,9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0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8,093,67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41.279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7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54,9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068％。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493,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4％；反对323,4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8％；弃权3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9,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478％；反对 323,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2％；弃权3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3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子宏、郭绮琳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2025]第33874-1-O-3号

致：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4日14:30在广东省

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广东德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

东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

格、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

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并于2025年

10月29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股东会通知》。该《股东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会

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

14日（星期五）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虢晓

彬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4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7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179,848,6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6864%，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8,093,6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279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72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54,9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6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其他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27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754,93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4068%。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

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

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9,493,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4%；反对

323,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8%；弃权31,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399,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9.7478%；反对 323,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292%；弃权 31,
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31%。

表决结果：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亦璞

经办律师：
陈子宏
郭绮琳

2025年11月14日


